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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 

「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 

第 3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2月 4日(星期二)下午 2時整 

地點：本部營建署地下 1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劉召集人小蘭 

出(列)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紀錄：朱恩柔 

壹、本案說明： 

永安暫定重要濕地評定結果經行政院於 107年 1月 17日以院臺建字第

1060044047 號函核定，並經內政部於 107 年 2 月 8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70802169號函公告為地方級重要濕地。高雄市政府依濕地保育法第 3條

及第 14 條規定研擬「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於 108

年 1月 11日起至 108年 2月 9日於高雄市政府辦理公開展覽，並於 108年

1月 31日假永安區公所舉辦說明會，同年 5月 21日市府召開保育利用計畫

審議小組審查會議，並依第 14條規定報請本部核定。 

為核定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依據本法第 3 條、第 7 條規定成

立專案審議小組進行本案審查作業，前已於 108年 7月 29日及 10月 25日

召開第 1 次及第 2 次專案小組討論，為確認本計畫修正後之內容，爰依前

次會議決議續召開第 3次專案小組討論。 

貳、初步建議： 

請高雄市政府依照下列各點修正後， 經召集人確認後提請重要濕地審

議小組討論，並檢送修正計畫書 25份(修正部分請劃線)、修正計畫圖 2份

及處理情形對照表 25份(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要說明)。 

 

一、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

區及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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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功能分區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建議將設施、設備及使用行為等三

類別項目闡述更清楚明確（計畫書第 59-61頁），例如： 

1. 核心保育區中之「1.現有維修道路…之硬體設備」，將設施、設備

混為一體似有不妥，宜再明確細分。 

2. 核心保育區中之「5.其他經向中央…之設備項目」，僅限設備似太

侷限，建議將「設備」二字刪除。 

3. 環教一區中之「2.景觀步道設施：賞鳥牆、平台…」。似乎定義錯

誤，建議改為「管理服務設施」。 

4. 環教一區中之「3.水利設施…」及「5.水位調控…之設施」，兩者

性質相似建議合併酌適修。 

5. 其他分區中之「1.既有維管….等硬體設施」，建議將「硬體」二字

刪除。「4.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圍籬…(…附屬設施) 」，建議直接相

允許項目直接名列，另增列「6.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必要設

施」。 

(二) 各功能分區之管理規定，建議適修（計畫書第 67、68頁）如下： 

1. 核心保育區中之「3.非經…備查…」，由於位屬資源核心保育區，

建議將「備查」改為「核備」，較為嚴謹。 

2. 環境教育區中之環教二之「3.允許從來現況之清潔維護工作」，似

有多餘規定，可考慮刪除。 

(三) 其他分區如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等設施，如何與地方互為配合管理，

進而執行相關管制規定，宜明確述明之。 

(四) 其他分區仍在濕地範圍內，容許使用項目建議以居民需求之多功能集

會中心、生態公園、低度開發，至於其他設施建議修正。 

二、 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一) 請補充說明目前水源、水閘門、水利管理狀況？因牽涉滯洪安全、生

態保育、漁業養殖，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至於未來委辦單位及治

理機制亦請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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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永安濕地滯洪功能，搭配北溝水閘門之啟閉等主政單位及管理權

責並不夠準確，未來恐在執行上之落實有其窒礙難行之處，濕地水源

管理請清楚寫出權責單位。 

(三) 第 64頁濕地水質標準之建立，雖在表 11-2說明主管機關得參考近 5

年監測結果訂定，惟在第 212頁又說明 4月~9月雨季又有彈性需求。

復查內政部在 104年已公告「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

標準」，故使本計畫之水質管制目標及合法性不夠明確，宜釐清之，

水質管理標準宜明確。 

(四) 濕地之水量(水位)與水質對水鳥之棲息和攝食有密切關係，有關水位

調控已有提出一些辦法，但水質之維護則尚有不足，宜加強著墨之。 

三、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 經費編列權責仍應以高雄市政府為主。 

(二) 財務計畫除水質外，並無明列環境監測，建議於生態調查中加列並適

增經費；此外亦可酌增環境教育與社區參與方面的作為經費，以回饋

地方。 

(三) 水資源管理計畫涉及之經費是否宜在計畫書中第 78 頁之預估經費需

求併予述明之，建議檢討。 

四、其他相關事項 

(一) 本計畫之北側除興建燃氣電廠外，也涉及蓄電廠拆除，工期甚長，而

在工序之安排，可不干擾候鳥之棲息及覓食，需有具體承諾，且開發

單位宜設置專人監測候鳥之動態，以使工程活動可密切配合。 

(二) 生態資源之監測調查已涵蓋多數生物類別，惟缺少浮游動、植物與底

質環境之資料，亟需補充調查，才能建構生態環境和濕地食物網結構，

這些資料對於濕地經營管理甚為重要。 

(三) 請明確列出燕鴴出現季節，並計畫書中敘明。 

(四) 本濕地經營管理權責應釐清，高雄市政府為主管機關，應由市府負起

主管權責。 

(五) 有效納入各方權益關係人之觀點與資訊，建議可於此案建立正式或非

正式之治理小組，以滾動方式處理各項經營管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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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計畫涉及區委會及環評，請釐清本計畫內容與區委會及環評通過內

容是否相同。請將環評及區委會決議之內容納入附錄以供參考。 

(七) 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請列出參考文獻，並確認資料正確性。 

(八) 報告書內數字與錯字請修正。 

參、臨時動議：無。 

肆、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4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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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民眾發言要點 

一、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何應成里長(含書面意見) 

(一) 有關(五)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各分區的備考請增加內容如下：需向濕地

主管機關許可，但上述許可前應徵詢濕地管理組織意見。 

(二) 有關(七)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一覽表內其他分區的管理規定，其 1.說明內容

請刪除「並提供部分水鳥覓食與棲息」，修正後如列： 

1. 得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濕地主管機關同意，新增、新建或修建建築

物、景觀硬體設施、生態公園或雜項工程，但應以生態保育為優先考量。 

2. 除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外之相關開發計畫應依濕地法第 20 條所列之行為，

應先徵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 

3. 區內因復育需要進行植栽時，應以原生種為限。 

4. 水鳥繁殖及育雛期間應以臨時告示牌，勸阻人群靠近巢區及育雛領域範

圍。 

(三) 建議不要限制其他分區可使用的面積，台電活動空間應開放予地方共同使

用。 

(四) 濕地應具有滯洪功能，水門管控應徵詢地方意見。 

二、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里郭憲明里長 

(一) 本濕地應提供滯洪使用。 

(二) 有關其他分區 15公頃，請台電妥善規劃，與市府及地方多溝通，並完成低

密度開發之多功能活動中心，供地方使用。 

三、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里莊守義里長 

此區沒有大型活動空間，請保留地方所重視的多功能活動中心。 

四、 高雄市永安區永華里里林明春里長 

地方欠缺活動中心，請委員聽取地方意見，讓地方可以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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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含書面意見) 

(一) 計畫書第 19頁：「未來開發需保留 20立方公尺的有效滯洪空間。是否為誤

植?20萬立方公尺?在同第一段提及：南側滿水位的水量約可達 6.6萬立方公

尺。如何滿足 20萬立方公尺的蓄洪量? 

(二) 計畫書第 53 頁其他分區中有關「運動場域」建請移除，在國家重要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範圍中設置之生態公園、步道、遊客中心上屬於濕地合理設施，

把運動設施放在本區從屬性與管理之角度極不合理!建議相關設施與新燃氣

機組之行政中心加以整合，除便於管理之外，對於促進台電與社區公共關係

之交流更有助益；本區之相關規劃設計邀請鳥會等生態團體與專家參與討論

審查。 

(三) 計畫書第 62頁水質採樣點建議調整，增加欖李池、鹽保永達角落各一採樣

點。 

(四) 第 73頁「3.第三級應變處理措施」有關「(1)協調台北市相關權責單位」，

誤植處請修正。 

(五) 請問第 79頁導覽制度依環境教育法辦理是指導覽人員必須為「環境教育受

證人員」嗎？是否有執行的困難？ 

(六) 為達濕地實質意義，建議增加核心保育區比例，減少環境教育區面積。以彌

補整體濕地面積減少的影響，積極進行棲地復育經營，以增加生物多樣性與

數量。 

六、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 台電為本濕地土地所有權人，本機關對於濕地進出安全維護有法律及環境上

責任，並保有經營管理權責。 

(二) 本機關將全力維護濕地，經費需求將釋出最大善意，並請學術單位、相關團

體及地方居民共同維護濕地生態及保育利用計畫之措施。 

(三) 有關區長及里長等建議在其他分區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意見，本機關將全力

配合辦理，並遵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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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 

一、 委員 1 

(一) 有關永安濕地滯洪功能，搭配北溝水閘門之啟閉等主政單位及管理權責並不

夠準確，未來恐在執行上之落實有其窒礙難行之處，另上述管理計畫涉及之

經費是否宜在計畫書中第 78頁之預估經費需求併予述明之，建議檢討。 

(二) 第 64頁濕地水質標準之建立，雖在表 11-2說明主管機關得參考近 5年監測

結果訂定，惟在第 212頁又說明 4月~9月雨季又有彈性需求。復查內政部

在 104年已公告「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故使本計

畫之水質管制目標及合法性不夠明確，宜釐清之。 

(三) 本計畫之北側除興建燃氣電廠外，也涉及蓄電廠拆除，工期甚長，而在工序

之安排，可不干擾候鳥之棲息及覓食，需有具體承諾，且開發單位宜設置專

人監測候鳥之動態，以使工程活動可密切配合。 

(四) 其他分區如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等設施，如何與地方互為配合管理，進而執

行相關管制規定，宜明確述明之。 

二、 委員 2 

(一) 肯定保育利用計畫已針對委員及各單位意見作補充和修正。 

(二) 濕地之水量(水位)與水質對水鳥之棲息和攝食有密切關係，有關水位調控已

有提出一些辦法，但水質之維護則尚有不足，宜加強著墨之。 

(三) 生態資源之監測調查已涵蓋多數生物類別，惟缺少浮游動、植物與底質環境

之資料，亟需補充調查，才能建構生態環境和濕地食物網結構，這些資料對

於濕地經營管理甚為重要。 

三、 委員 3  

(一) 計畫草案內容包括分區劃設允許項目、管理規定等，大致同意並依本次會議

再適修後提會討論。 

(二) 各功能分區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建議將設施、設備及使用行為等三類別項

目闡述更清楚明確（計畫書第 59-61頁），例如： 

1. 核心保育區中之「1.現有維修道路…之硬體設備」，將設施、設備混

為一體似有不妥，宜再明確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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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保育區中之「5.其他經向中央…之設備項目」，僅限設備似太侷

限，建議將「設備」二字刪除。 

3. 環教一區中之「2.景觀步道設施：賞鳥牆、平台…」。似乎定義錯誤，

建議改為「管理服務設施」。 

4. 環教一區中之「3.水利設施…」及「5.水位調控…之設施」，兩者性

質相似建議合併酌適修。 

5. 其他分區中之「1.既有維管….等硬體設施」，建議將「硬體」二字

刪除。「4.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圍籬…(…附屬設施) 」，建議直接相允

許項目直接名列，另增列「6.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必要設施」。 

(三) 各功能分區之管理規定，建議適修（計畫書第 67、68頁）如下： 

1. 核心保育區中之「3.非經…備查…」，由於位屬資源核心保育區，建

議將「備查」改為「核備」，以較嚴謹。 

2. 環境教育區中之環教二之「3.允許從來現況之清潔維護工作」，似有

多餘規定，可考慮刪除。 

(四) 財務計畫除水質外，並無明列環境監測，建議於生態調查中加列並適增經費；

此外亦可酌增環境教育與社區參與方面的作為經費，以回饋地方。 

四、 委員 4 

(一) 依現場勘查及高雄市政府書面資料，動植物資源豐富尚符合重要濕地劃定條

件。 

(二) 有關地方居民意見，台電公司已多次協商，允諾願意配合高雄市政府推動回

饋措施，符合當地居民需求下，提供滿足當地居民期望之擁有具備多功能集

會場所、運動場域、圖書閱讀及生態教育功能等生態公園及多功能活動中

心。 

(三) 綜上，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案原則同意辦理。 

五、 委員 5 

(一) 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請列出參考文獻，並確認資料正確性。 

(二) 濕地水源管理請清楚寫出權責單位。 

(三) 請明確列出燕鴴出現季節，並計畫書中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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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委員 6 

(一) 請補充說明目前水源、水閘門、水利管理狀況？因牽涉滯洪安全、生態保育、

漁業養殖，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至於未來委辦單位及治理機制亦請釐

清。 

(二) 其他分區仍在濕地範圍內，容許使用項目建議以居民需求之多功能集會中心、

生態公園、低度開發，至於其他設施建議修正。 

(三) 報告書內數字與錯字請修正，並請補充參考文獻。 

七、 委員 7 

本濕地經營管理權責應釐清，高雄市政府為主管機關，另為有效納入各方權益

關係人之觀點與資訊，建議可於此案建立正式或非正式之治理小組，以滾動方

式處理各項經營管理議題。 

八、 委員 8 

(一) 本計畫看似簡單，其實需考量能源政策、兼顧環境生態、地方經濟發展、社

會期待及需求，需面對利害相關人多元且立場不同，且本濕地即將面臨鄰近

的燃氣組的興建。 

(二) 本計畫涉及區委會及環評，請釐清本計畫內容與區委會及環評通過內容是否

相同。請將環評及區委會決議之內容納入附錄以供參考。 

九、 委員 9 

(一) 濕地地方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應由市府負起主管權責。 

(二) 水質管理標準宜明確。 

(三) 有關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之設施、設備及使用行為等，宜釐清分列。 

(四) 經費編列權責仍應以高雄市政府為主。 

(五) 請明列參考文獻。 

十、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其他分區的多功能活動中心一直是地方非常重視的部分，此活動中心提供地方

集會或生態公園，並請委員理解地方訴求。 

(以下空白) 














